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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暑假时， 不少在校

的学生选择利用这段时间提前感

知社会， 走进企业实习或做兼

职。 然而， 被欠薪、 无福利等权

益遭遇“缺斤少两” 现象时有发

生。 （7 月 7 日 《工人日报》）

对于在校大中学生来说， 打

暑期工既能挣点零花钱、 生活

费， 又可以提前熟悉职场， 锻炼

自己， 可谓是一举多得。 对于用

人单位而言， 暑期业务比较忙

碌， 招聘在校大中学生当短期的

暑期工， 可以降低人力成本， 不

仅学生暑期工的工资低于合同

工， 而且不需要为学生暑期工购

买社保， 很多企业乐于招聘在校

大中学生当暑期工。 所以， 近年

来， 每年的暑假期间， 都有不少

在校大学生、 高三毕业生选择打

短期的暑期工， 甚至有一些未满

16 周岁的初三毕业生也乐于打

暑期工。 而且， 越来越多的在校

大中学生选择打暑期工， 像快餐

店、 奶茶店、 超市、 旅游景区等

有不少在校大中学生打暑期工。

然而， 不少用人单位为进一

步降低用工成本， 欺负学生暑期

工年龄小、 缺少社会经验等， 往

往只是把学生暑期工当成廉价劳

动力， 不尊重学生暑期工劳动权

益， 导致学生暑期工被欠薪、 无

福利等劳动权益遭到用人单位

“缺斤少两” 现象时有发生， 严

重侵害了学生暑期工的合法权

益。 同时， 由于用人单位与打暑

期工的在校大中学生往往没有签

订白纸黑字的合同， 只是口头协

议， 在法律上不属于劳动关系而是

雇佣关系， 使得许多学生暑期工面

临维权难题， 饱受社会诟病。

显而易见， 不论用人单位与学

生暑期工之间形成的是劳动关系，

还是雇佣关系、 劳务关系， 学生暑

期工的劳动权益不该被侵害， 学生

暑期工的合法权益不容“缺斤少

两”， 用人单位必须像保障合同工

劳动权益一样保障学生暑期工的劳

动权益， 这是基本常识， 也是法律

对学生暑期工权益保障的规定。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第

一款规定，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

系，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 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

责任。 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

后， 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提供劳务一方追偿。 提供劳务一方

因劳务受到损害的， 根据双方各自

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大中学生打暑期工越来越普

遍的当下， 法律必须为保障暑期工

劳动权益撑腰， 切实遏制学生暑期

工合法权益遭受“缺斤少两” 的侵

害。 一方面， 劳动监察部门要向学

生暑期工普及相关法律法规， 提高

学生暑期工依法维权的意识， 引导

学生暑期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避

免学生暑期工在劳动权益遭受侵犯

的情况下选择违法犯罪方式维权。

另一方面， 最关键的是， 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 进一步明确包括暑期工

在内的雇佣关系、 劳务关系中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内容， 为保障他们的

劳动权益提供更强有力的法律依

据。

宁波已进入高温季， 许多工

地为工人提供防暑用品， 这一举

动值得称赞。 然而， 奉化一处工

地的施工单位向工人提供过期的

防暑用品， 好在过期防暑用品已

收回， 施工单位向工人补发新

品。 （7 月 6 日 《宁波日报》）

按照新的 《防暑降温措施管

理办法》， 用人单位应当为高温

作业、 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供

给足够的、 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

降温饮料及必需的药品， 并且不

得以发放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

饮料。 也就是说， 发放防暑用品

不仅是一项职工福利， 更是用人

单位应当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但

现实生活中， 有不少用人单位并

不重视这项职工福利， 对发放的

防暑用品也不上心， 要么， 为了

省事， 发点防暑降温费， 让职工

自行购买防暑用品； 要么， 为了

节约成本或其他因素， 发放劣质

甚至过期的防暑用品糊弄职工，

令人寒心。

在高温下施工的工人， 拿到

防暑用品后发现已经过期， 或许

一下子感到了“透心凉”。 高温

造成了他们身体上的伤害， 而过

期的防暑用品， 带给他们的或是

被愚弄的感受和精神上的伤痛。

根据相关责任人解释， 涉事公司

去年发放防暑用品后， 未及时清

理前年购入的存量用品， 导致这

部分存量用品与今年购入的新品

一起发给了工人。 这样解释根本

就经不起推敲， 因为每年的防暑

用品通常会按需购买， 并在当年

发放完毕， 一般不会留有库存；

退一步说， 即便由于种种原因，

导致防暑用品有部分库存， 也应

当在发放前查看保质期， 以避免

过期防暑用品下发。

发放过期防暑用品， 任何解释

都显得苍白无力， 其中的猫腻必须

调查清楚。 如果是工作人员没有查

看保质期， 将库存的过期防暑用品

发放给工人， 则存在渎职行为， 需

要承担相应责任； 如果存在利益输

送、 贪腐等行为， 故意购买和发放

过期防暑用品， 从中谋取不正当利

益， 那么， 将涉嫌违法犯罪行为，

必须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绝不能

包庇纵容、 姑息养奸。 因而， 此事

件千万不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

了”， 以收回过期防暑用品补发新

品而了之， 有必要查个水落石出，

让相关责任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并

采取措施堵住漏洞， 才能杜绝类似

事件再次发生。

防暑用品关系到工人的健康，

各用人单位必须高度重视， 严格把

好防暑用品的质量关， 切切实实把

这项暖心的福利做好， 在高温天气

真正给工人们送去一份清凉。

近日， 中国消费者协会、 中

国保健协会化妆品发展工作委员

会发布暑期消费提示， 保障儿童

用妆安全。 提示中称， 近期， 一

些商家在生产化妆品时使用了某

些可用于生产“食品” 的原料，

并称这样的化妆品为“食品级”

化妆品。 事实上， 化妆品和食品

是两种不同类别的产品， 依据不

同的法规规定， 适用不同的产品

标准、 原料要求、 生产条件等，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食品级” 化

妆品。 （7 月 7 日中国新闻网）

现实生活中， 消费者在选购

某种商品时， 往往非常重视该商

品的安全性能。 而所谓的“食品

级” 标示或宣传基本上会给人带

来一种该产品非常安全的印象。

一些商家则以此大肆鼓吹“食品

级”， 但正如消费者协会提醒的

那样， 不存在所谓的“食品级”

化妆品。 由此， 监管部门理当撕

掉这一虚伪的面纱， 打破一些商

家借此忽悠消费者的幌子。

一般来说， “食品级” 给人

以绝对安全的印象， 似乎该产品

可以当作食品来食用。 故在一些

不明就里的人看来， 能够食用的

化妆品的自然非常安全， 可以完

全放心地使用。 殊不知， 虽然一

些化妆品在生产化时使用了某些

可用于生产“食品” 的原料， 但

化妆品和食品是两种不同类别的

产品， 适用不同的产品标准、 原

料要求、 生产条件。

如根据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

例》， 化妆品是指以涂擦、 喷洒或

者其他类似方法， 施用于皮肤、 毛

发、 指甲、 口唇等人体表面， 以清

洁、 保护、 美化、 修饰为目的的日

用化学工业产品。 而根据 《食品安

全法》。 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

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

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 但是不

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 即两者

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产品， 不能混

淆在一起。

譬如， 纯净水或矿泉水可以饮

用， 而大部分化妆品中都有纯净

水， 或者主要以纯净水为原料， 但

属于日用化学工业产品的化妆品显

然不能饮用。 由此可见， 这样的宣

传手法既是利用普通人的知识误区

和理解偏差在打擦边球， 又是虚假

宣传的越界行为。 《广告法》 明确

规定， 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

欺骗、 误导消费者的， 构成虚假广

告。 商品的性能、 功能、 产地、 用

途、 质量、 规格、 成分等信息与实

际情况不符， 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

影响的， 属于虚假广告。

因而， 食品就是食品， 化妆品

就是化妆品， “食品级” 化妆品不

是将食品当作化妆品， 依然属于日

用化学工业用品。 对于这样的常

识， 消费者协会理当反复向公众普

及， 避免公众掉入陷阱。 监管部门

更应常态执法， 向这种新型的虚假

宣传亮剑， 如根据 《广告法》， 虚

假宣传的， 最高可处 200 万元罚

款， 并可吊销营业执照。 惟有以眼

中容不得沙子的态势向这种愚弄消

费者的行为说不， 方可避免“食品

级” 化妆品成为新的割韭菜工具。

揭开“食品级”化妆品的虚伪面纱

发放过期防暑用品，岂能让暖心变寒心

暑期工权益不容“缺斤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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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10公斤苹果纸箱重 2公斤； 8公

斤枇杷 4公斤都是湿纸……包装中加

入填充物原本是为了保障水果的品

质， 但实践中这种方式有些“变味”，

保鲜用的湿纸越来越重， 五花八门的

搭配越来越多。 （7 月 10 日 《中国

消费者报》）

百家讲：

水果从生产地到销售市场， 分别

归属两个不同的职能部门管理， 进入

市场前， 属产地管辖机制， 归农业农

村局主管， 只有进入流通领域， 到了

水果批发市场 ， 或到了终端销售场

所， 才是市场监管部门管理。 由于部

门间缺乏相应的协调、 分工、 以及联

合执法机制， 造成了水果包装 “两不

管” 的 “真空地带”。

更为重要的是， 既有水果包装标

准过于笼统， 没有实施细则， 缺乏操

作性。 《新鲜水果、 蔬菜包装和冷链

运输通用操作规程》 规定 “必要时在

包装容器内使用衬垫、 包裹、 隔垫和

细刨花材料”， 但没有规定具体数量。

《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 中， 相关

规定只有 “包装内不得有异物”。 水

果包装按照什么标准进行， 出现异物

问题后， 到底由谁来管理， 都没有任

何明确而清晰的规定。 此外， 《限制

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适用于预包装食

品， 不适用水果市场。

正是因为行业监管脱节、 标准可

操作性差强人意， 才让水果 “注水包

装”， 包装 “虚胖” 的大行其道， 导

致水果销售市场终端的零售价格， 无

形中被推高了， 这不仅侵害了消费者

的知情权 ， 伤害了购买者的合法权

益， 也对消费者构成了消费欺诈。

———吴睿鸫

事由：

现在正值高校毕业生就业季， 用

人单位会要求录用人员先进行入职体

检， 于是各类入职体检乱象也浮出水

面： 花钱找 “枪手” 代替体检， 千元

包过； 指定体检医院或机构， 伪造体

检报告…… （7 月 6 日 《南国早报》）

百家讲：

只要是违背、 破坏了规则， 就一

定会损害其他老老实实遵守规则者的

利益， 如果遵守规则者的利益屡屡被

损害， 就会让他们不再信任、 遵守游

戏规则， 都会去践踏规则———一些可

怕的事件 ，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

的、 坐大的。 也就是说， 不讲规则收

钱帮人 “替检”， 实则就是在做坏事、

做恶事。

不论是找 “枪手” 代替体检， 还

是花钱购买伪造体检报告， 或是找关

系贿赂体检机构以及医院修改体检结

果， 这一利益链条上的行为均是不合

法的。

无成乃无毁， 有成必有毁。 作为

求职者， 支付费用请人 “代检”， 行

为对用人单位构成欺诈， 按照劳动合

同法的规定， 用人单位有权单方解除

劳动合同； 作为 “枪手”， 如果涉及

食品安全相关的岗位等， 由于录用身

体状况不能够胜任工作而发生相关食

源性疾病等严重后果， 按照相关法律

承担相关责任 ； 作为中介 ， 在 “代

检” 过程中如果使用伪造或变造的居

民身份证件， 可能违反居民身份证法

的规定， 轻则行政处罚， 重则可能构

成伪造、 变造居民身份证件罪。

———童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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